2021年度株洲市芦淞区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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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 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是区人民政府主管正科级行政机关，现有股室3个，在职人员6人，其中在编人员6人，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2） 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加强对辖区担保和小贷公司的日常监管，定期分析评价企业上报的业务和财务报表，切实避免金融风险；
2、及时落实金融企业优惠政策，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快建立中小微企业风险补偿基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支持作用，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组织召开银企对接会、洽谈会等活动，搭建银信机构与企业沟通“桥梁”。
3、做好省资本市场县域工程试点工作，推动企业上市挂牌；
4、强化宣传教育，开展专项整治，全力遏制非法集资犯罪活动，促进全区金融市场依法、规范、有序运作；积极化解民间金融中心风险，全力做好中心投资人思想疏导和稳控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1年预算资金127.95万元。
2、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98.75 万元。
3、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98.75万元。其中：项目支出98.37万元，基本支出100.38万元，其中：人员经费87.09万元，公用经费13.3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1、 处非和金融监管专项项目支出18.37万元，用于开展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宣传，开展金融企业检查。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全年开展了全区性大型宣传活动2次以上；全年对中心广场一带的写字楼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的非法集资风险排查4次以上；开展小贷、融担公司现场检查4次以上，并按照省、市要求开展不定期的专项检查。摸排存在非法集资风险隐患的企业，及时向群众作出风险提示，对涉事企业采取强制措施；确保小贷、融担公司全年不发生涉众金融风险。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处非和金融监管专项：针对我区非法集资的严峻形势，开展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群众对非法集资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确保全区情况平稳可控。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单位将认真分析总结预算编报中存在的问题，在预算阶段制定项目绩效年度目标时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并根据部门的职能职责的实际情况，制定能够统领预算编制的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使各项任务的组织实施服务于整体支出绩效，确保部门预算与职能目标一致。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绩效自评，进一步掌握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效果，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本单位没有独立网站，此次绩效自评报告将与2021年部门决算一起在芦淞区政府信息公开专栏中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